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專家學者鐘點費支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
93.02.23  92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
93.12.15 93學年度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107. 09.05 107學年度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一、 為順利推動本校各項研習及活動，凡聘請專家學者演講、評審、審查及提供專業諮詢時，經單位主管簽請校長核准後，依本辦法支給鐘點費。
二、外聘鐘點費之支給標準：
    (一)專題演講、審查及專業諮詢：

        1.國內專家學者—每小時以2000元整支給。

        2.與主辦機關(構)、學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(構)學校人員—每小時以1500元整支給。
        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;連續上課2節者為90分鐘。未滿者講座鐘點費應減半支給。
    (二)評審費：每小時以壹仟陸佰元整元支給。
三、內聘鐘點費之支給標準：(包括演講費、評審費及審查費)

    (一)學者專家所聘助理：每小時以1000元支給。
    (二)校內教職員：每小時以1000元支給。

    (三)文件資料審查：

        1.按字記酬者：每千字中文170元，外文每件210元。

        2.按件記酬者：中文每件690元，外文每件1,040元。

四、出席費之支給標準：外聘學者專家每次會議以2,000元為上限，如係由遠地前來，依實際情況，參照本校差旅費之給要點規定支給必要之費用。

五、各項研習會主持費：每小時以1,000元支給，但不得與出席費同時支給。

六、鐘點費經費之來源，自活動預算中核銷。
七、差旅費之支給依照本校差旅費支給要點給付。

八、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應依「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九、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，呈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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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二、外聘鐘點費之支給標準：
(一)專題演講、審查及專業諮詢：
1.國內專家學者—每小時以2000元整支給。
2.與主辦機關(構)、學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(構)學校人員—每小時以1500元整支給。
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;連續上課2節者為90分鐘。未滿者講座鐘點費應減半支給。
(二)評審費：每小時以壹仟陸佰元整元支給。
三、內聘鐘點費之支給標準：(包括演講費、評審費及審查費)

(一)學者專家所聘助理：每小時以1000元支給。
(二)校內教職員：每小時以1000元支給。

(三)文件資料審查：

1.按字記酬者：每千字中文170元，外文每件210元。

2.按件記酬者：中文每件690元，外文每件1,040元。
	二、外聘鐘點費之支給標準：
(一)專題演講、審查及專業諮詢：
1.教授、副教授—每小時以二千元整支給。
2.助理教授—每小時以壹仟捌佰元整支給。
3.講師及專家—每小時以壹仟元整支給。
(二)評審費：每小時以壹仟陸佰元整元支給。
三、內聘鐘點費之支給標準：(包括演講費、評審費及審查費)

(一)學者專家所聘助理：每小時以800元支給。
(二)校內教職員：每小時以800元支給。

(三)文件資料審查：

1.按字記酬者：每千字中文170元，外文每件210元。

2.按件記酬者：中文每件690元，外文每件1,04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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